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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市工信函〔2021〕12号 

 

转发省工信厅关于下达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 

与节能降耗）项目计划的通知 

 

市财政局，蕉岭县、丰顺县科工商务局： 

现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 2021 年省级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项目计划的

通知》（粤工信节能函〔2021〕15 号）转发你们，并就落实省下

达我市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耗）项目计划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省下达我市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

（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额度合计500万元，支持项目2个，

专题为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同时计提工作经费共 7.5

万元（详见附件 1、2）。项目资金计划由市财政局另行下达。 

二、请蕉岭县、丰顺县科工商务局组织项目承担单位按要求

做好项目责任承诺书（见附件 3）的签订和审核工作，盖章确认

后于 3 月 31 日前将承诺书（一式两份）报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科）。 

三、请蕉岭县、丰顺县科工商务局严格落实相关文件规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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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加强资金项目事后监管，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辖区入选

项目和资金安排计划负责，对项目和资金的后续跟踪、监督、管

理、绩效评价和政府审计等负责。同时督促项目承担单位按计划

落实项目实施内容和完工指标，于每年 3 月 25 日前、6 月 25 日

和 12 月 25 日前将《项目进度情况表》（见附件 6，一式一份）汇

总报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四、请蕉岭县、丰顺县科工商务局积极跟踪掌握资金使用进

度，协调县级财政部门尽快将财政资金按规定拨付至企业，充分

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五、请蕉岭县、丰顺县科工商务局认真对照资金绩效目标表

（详见附件 4）和区域任务清单（详见附件 5），加强绩效目标及

运行管理，同时主动配合做好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和绩效评

价等后续监管工作，按时高质量完成相关任务。 

 

附件：1、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 2021 年省级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

降耗）项目计划的通知（粤工信节能函〔2021〕

15 号） 

2、梅州市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

（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项目计划 

         3、梅州市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

（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项目责任承诺书 

         4、梅州市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

（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绩效目标表 

      5、梅州市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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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区域任务清单 

          6、梅州市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

（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项目进度情况表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3 月 16 日 

 

 

（联系人：高 升，联系电话/传真：2274382，邮箱：

mzjnxh@meizho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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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梅州市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 

（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项目计划 

序号 专项资金用途 专题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地区 
安排财政资金

额度/万元 

1 

2021 年省级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

金（绿色循环发展与

节能降耗）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

利用项目 

梅州（丰顺）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处置中心 
梅州华立风实业有限公司 丰顺县 246.25 

2 

年产 30 万立方米蒸压加气混

凝土砌块-板材生产线工业固

废资源化利用项目 

蕉岭县顺龙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蕉岭县 246.25 

3 

计提工作经费 

事前工作经费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直 2.5 

4 事中事后工作经费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直 5 

 总计     500 

备注：     

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粤府〔2018〕120 号）第十条和二十条规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明确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工作经费计提比例和额度的通知》（粤工信财审函[2019]768 号）等文件精神，科室从专项资金中适当安排项目的前期论

证、立项、入库评审，以及项目验收考评、监督检查、内部审计、绩效管理等工作经费，其中事前工作经费计提 2.5 万元、事中事后工作经

费计提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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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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